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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069       证券简称：华侨城 A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3-05 

 

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

2013-2014 年度对控参股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（一）担保基本情况： 

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及控股子公

司 2013-2014 年度拟为公司参控股公司合计提供额度不超过人

民币 138.8亿元的借款担保，其中公司合并单位之间贷款担保额

度不超过人民币 138.7亿元；公司按持股比例为参股公司长沙世

界之窗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0.1亿元。上述

需担保的借款包含在公司向银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内。 

（二）董事会审议情况： 

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13 年 3 月 6 日在深圳华

侨城洲际大酒店马德里五厅召开，出席会议的董事以 5票同意，

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

2013-2014年度拟为对控参股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》。 

（三）上述担保事项存在关联关系，公司关联董事任克雷、

郑凡、董亚平、刘平春、陈剑回避了表决，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

对外担保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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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根据公司章程规定，该事项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

公司将根据担保实际发生情况，严格按规定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

务。 

（五）本次公告正文所涉及金额币种,除特殊说明外均为人

民币。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（一）被担保人香港华侨城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，香

港华侨城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7年 10月 31日，注册地为中国香

港，法定代表人为王晓雯，注册资本为美元 2.63亿元，主营业

务为：内地引进侨资和国家经济建设所需的先进技术设备、开展

进出口贸易和旅游业务。该公司 2012年末资产总额为 192.90亿

元，负债总额 144.01亿元（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99.6亿元、流动

负债 76.20亿元），净资产为 48.90亿元，2012年实现营业收入

36.16亿元，实现利润总额 6.12亿元，净利润为 4.43 亿元； 

被担保人华侨城（亚洲）控股有限公司, 公司累计持有该公

司 57.85%股份,该公司为香港上市公司，成立于 2005年 2月 28

日，注册地点开曼群岛，注册资本港币 2亿元，主营从事制造及

销售纸箱及纸制品、旅游设施的开发与经营、旅游项目策划设计、

房地产开发与经营、餐饮娱乐的管理服务、文化活动的组织策划

等；该公司 2012年末总资产 201.38 亿元，负债总额 153.08亿

元（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79.60亿元，流动负债 79.08亿元），净

资产为 48.30亿元，2012年实现营业收入 34.53亿元，净利润

为 3.9亿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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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-2014年度公司拟为以上两公司合计 35.0亿元额度的

融资提供信用担保。 

（二）被担保人深圳华侨城房地产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

司，成立于 1986年 9月，注册地为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汉唐大

厦 22楼，法定代表人为陈剑，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5亿元，主营

业务为房地产开发。该公司 2012年末资产总额为 370.86亿元，

负债总额 223.87亿元（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09.9亿元、流动负

债 178.01亿元），净资产为 112.26亿元。2012年实现营业收入

70.20亿元，实现利润总额 39.97亿元，净利润为 33.10亿元。

2012年底该公司无或有事项（包括担保、抵押、诉讼及仲裁事

项）。2013-2014年度公司拟为该公司 20.0亿元额度的融资提供

信用担保。 

（三）被担保人深圳华侨城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

子公司，成立于 1986年，注册地为深圳南山区华侨城新侨大厦，

法定代表人为蔡宁，注册资本为 1219 万元，主营业务为旅游组

团、旅游接待以及其它商旅服务等。该公司 2012年末资产总额

为 0.95亿元，负债总额 0.69亿元（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.05亿

元、流动负债 0.69 亿元），净资产为 0.26亿元，2012 年实现营

业收入 6.54亿元，实现利润总额 0.04亿元，净利润为 0.03亿

元。2012年底该公司无或有事项（包括担保、抵押、诉讼及仲

裁事项）。2013-2014年度公司拟为该公司 0.4亿元额度的融资

提供信用担保。 

（四）被担保人深圳华侨城都市娱乐投资公司为公司全资子

公司深圳华侨城房地产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侨城房地产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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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分公司，成立于 2005 年 10月，注册地为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

东方花园 R-3幢，法定代表人为言丹，主营业务为旅游、房地产

地产开发等 。该公司 2012年末总资产 28.38亿元，负债总额

29.59亿元（其中无银行贷款，流动负债 12.63亿元），净资产

为-1.21亿元，2012年实现营业收入 6.76亿元，净利润为 2.04

亿元。2012年底该公司无或有事项（包括担保、抵押、诉讼及

仲裁事项）。2013-2014年度公司全资子公司华侨城房地产拟为

该公司 5.0亿元额度的融资提供信用担保。 

（五）被担保人上海万锦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

司，成立于 2001年 12月，注册地为上海市普陀区长寿路 767号

904室，法定代表人为陈运根，注册资本为 5000万元，主营业

务为房地产开发、经营等。该公司 2012年末总资产 15.08亿元，

负债总额 8.13亿元（其中无银行贷款，流动负债 8.13 亿元），

净资产为 6.95亿元。2012年实现营业收入 12.24亿元，实现利

润总额 2.60亿元，净利润为 1.84亿元。2012年底该公司无或

有事项（包括担保、抵押、诉讼及仲裁事项）。2013-2014年度

公司全资子公司华侨城房地产拟为该公司 5.0亿元额度的融资

提供信用担保。 

（六）被担保人天津华侨城实业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

司，成立于 2009年 11月，注册地为东丽区东丽湖度假区(天津

市东丽湖旅游开发总公司大楼内)，法定代表人为张立勇，注册

资本为 10.0亿元，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经营及管理主题公园

等。2012年末总资产 55.38亿元，负债总额 46.05亿元（其中

银行贷款 8.15亿元，流动负债 35.05 亿元），净资产为 14.46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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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。2012年公司尚处于建设期。截止 2012年底，公司全资子公

司华侨城房地产为该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天津河东区支行银行

借款 2.15亿元提供担保，同时该公司为此借款设置了土地抵押

（地块号：房地证津字第 110051100197、房地证津字第

110051100198），除此之外该公司无其他或有事项（包括担保、

抵押、诉讼及仲裁事项）。2013-2014 年度公司全资子公司华侨

城房地产拟为该公司 16.0亿额度的融资提供信用担保。 

（七）被担保人深圳市华侨酒店置业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

公司，公司累计持有该公司 94.18%股份,其他股份全部为华侨城

集团公司持有。该公司成立于 2010年 8月，注册地为深圳市宝

安中心区兴华路南侧荣超滨海大厦 A座商业 0112、0113，法定

代表人为金阳，注册资本为 5.65亿元，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、

房屋设计装修、提供酒店管理服务等。该公司 2012年末净资产

为 5.80亿元，2012 年公司尚处于建设期。2012年底该公司无或

有事项（包括担保、抵押、诉讼及仲裁事项）。2013-2014年度

公司拟为该公司 5.0亿元额度的融资提供信用担保。 

（八）被担保人武汉华侨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

公司，公司累计持有该公司 90.76%股份，其他股份全部为华侨

城集团公司持有。该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10月，注册地为武汉市

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欢乐大道 186号，法定代表人为姚军，注册

资本为 11.02亿元，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经营及管理主题公园

等。2012年末总资产 90.05亿元，负债总额 75.70亿元（其中

银行贷款 22.0亿元，流动负债 73.70 亿元），净资产为 14.35亿

元。2012年实现营业收入 15.95亿元，实现利润总额 3.67亿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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净利润为 2.87亿元。2012年底该公司无或有事项（包括担保、

抵押、诉讼及仲裁事项）。2013-2014 年度公司拟为该公司 0.2

亿元额度的银行借款提供信用担保。 

（九）被担保人上海天祥华侨城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

司，公司累计持有该公司 86.12%股份，上海浦深投资管理有限

公司累计持有该公司 2.24%股份，上海天祥实业有限公司累计持

有该公司 12.76%股份。该公司成立于 2003年 3月，注册地为上

海市浦江镇陈南路 22号，法定代表人为吴学俊，注册资本为 7.13

亿元，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经营等。该公司 2012年末总资产

50.75 亿元，负债总额 29.37亿元（其中银行贷款 8.4亿元，流

动负债 27.87亿元），净资产为 21.38 亿元。2012年实现营业收

入 15.67亿元，实现利润总额 4.64亿元，净利润为 3.53亿元。

截止 2012年底，公司全资子公司华侨城房地产为该公司在汇丰

上海分行银行借款 2.5亿元、在建行上海分行银行借款 4.4亿元

提供担保，同时该公司以其持有的沪房地闵字（2012）005039

土地使用权抵押向建行上海分行抵押借款 1.5亿元，除以上事项

外该公司无其他或有事项（包括担保、抵押、诉讼及仲裁事项）。

2013-2014年度公司全资子公司华侨城房地产拟为该公司 7.0亿

元额度的融资提供信用担保。 

（十）被担保人华侨城（上海）置地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

公司，公司累计持有该公司 78.74%股份,其他股份为香港公众股。

该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3月，注册地为中国上海，法定代表人为

张立勇，注册资本为 30.3亿元，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、经营

等。该公司 2012年末总资产 100.62 亿元，负债总额 86.16亿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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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其中银行贷款 63.42亿元，流动负债 35.05亿元），净资产为

14.46亿元。2012年实现营业收入 6.79亿元，实现利润总额 2.81

亿元，净利润为 2.11亿元。2012年底该公司无或有事项（包括

担保、抵押、诉讼及仲裁事项）。2013-2014年度公司全资子公

司华侨城房地产拟为该公司 10.0亿元额度的融资提供信用担

保。 

（十一）被担保人云南华侨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

子公司，公司累计持有该公司 70%股份。其他股东云南省城市建

设投资有限公司累计持有该公司 30%股份，将按其持股比例提供

相应担保。该公司成立于 2007年 12月，注册地为昆明市宜良县

匡远镇温泉路公务楼 13楼 22号、24 号，法定代表人为吴斯远，

注册资本为 5.60亿元，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及旅游开发经营等。

该公司 2012年末总资产 16.65 亿元，负债总额 11.17亿元（其

中银行贷款 3.55亿元，流动负债 10.12亿元），净资产为 5.48

亿元。2012年实现营业收入 4.17亿元，实现利润总额 0.65亿

元，净利润为 0.49 亿元。2012年底该公司无或有事项（包括担

保、抵押、诉讼及仲裁事项）。2012-2013年度公司拟按持股比

例为该公司 5.6亿元额度的融资提供信用担保。 

（十二）被担保人泰州华侨城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，

公司累计持有该公司 70%股份。其他股东广东恒丰投资集团有限

公司累计持有该公司 30%股份，将按其持股比例提供相应担保。

该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11月，注册地为江苏省姜堰市溱湖大道 2

号，法定代表人为董喜生，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.00亿元，主营

业务为房地产及旅游开发经营等。该公司 2012年末总资产 18.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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亿元，负债总额 16.82亿元（其中银行贷款 13.5亿元，流动负

债 3.32亿元），净资产为 1.34亿元。2012年实现营业收入 1.6

亿元。2012年底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东部华侨城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东部华侨城”）按照持股比例,为该公司在中国银

行姜堰支行的 1.75 亿银行借款提供担保,除此之外该公司无其

他或有事项（包括担保、抵押、诉讼及仲裁事项）。公司及公司

全资子公司东部华侨城 2013-2014年度拟按持股比例为该公司

2.1亿元额度的融资提供信用担保。 

（十三）被担保人西安曲江华侨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

控股子公司，公司累计持有该公司 60%股份。其他股东曲江文化

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累计持有该公司 30%股份，将按其持股比例提

供相应担保。该公司成立于 2011年 4 月，注册地为西安曲江新

区雁塔南路 300-9号曲江文化大厦 A座 10层 1003-2室，法定代

表人为吴学俊，注册资本为 2.00亿元，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及旅

游开发经营等。该公司 2012年末总资产 15.42亿元，负债总额

13.74亿元（其中银行贷款 9.75亿元，流动负债 13.74亿），净

资产为 1.68亿元。2012年实现利润总额-0.13亿元，净利润为

-0.10亿元。2012年底该公司无或有事项（包括担保、抵押、诉

讼及仲裁事项）。2012-2013年度公司全资子公司华侨城房地产

拟按持股比例为该公司 2.4亿元额度的融资提供信用担保。 

（十四）被担保人香港华侨城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为公司的

控股子公司，其他股份为香港公众股。由于国内银行不接受境外

公司提供的担保,所以由该公司与其他兄弟公司采取联保互保的

方式取得银行借款。该公司 2012年末资产总额为 197.18亿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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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债总额 144.47亿元（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99.6亿元、流动负债

76.26亿元），净资产为 48.91亿元，2012年实现营业收入 36.16

亿元，实现利润总额 6.03亿元，净利润为 4.34亿元。2012年

底该公司无重大或有事项（包括担保、抵押、诉讼及仲裁事项）。

香港华侨城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2012-2013年度拟采取联

保互保方式为其 25.0亿元额度的融资提供信用担保。 

（十五）被担保人长沙世界之窗有限公司为公司参股公司，

公司累计持有该公司 25%股份。其他股东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

公司累计持有该公司 49%股份，其他股东香港定泰国际有限公司

累计持有该公司 26%股份，将按其持股比例提供相应担保。该公

司成立于 1995年 4 月，注册地为湖南省长沙市三一大道 485号，

法定代表人为魏文彬，注册资本为 1亿元，主营业务为旅游景区

及配套设施的建设与经营。该公司 2012年末总资产 2.48亿元，

负债总额 0.88亿元（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.29亿元，流动负债

0.68亿元），净资产为 1.6亿元，2012 年实现营业收入 1.2亿元，

净利润为 0.23亿元。2012年底,公司按持股比率为该公司无重

大或有事项（包括担保、抵押、诉讼及仲裁事项）。公司 2012-2013

年度拟为该公司 0.1亿元额度的银行借款提供信用担保。 

四、董事会意见 

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为公司控参股公司提供的借款担保，是

基于公司控参股公司中部分公司尚处于建设期或运营初期，股东

提供担保有利于该等公司获取低成本的资金，降低公司财务费

用。董事会认为，在符合国家有关法规政策的规定下，上述担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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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是为了充分利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信用，为控参股公司获

取银行借款，用于其建设及运营。董事会对上述被担保人资产质

量、经营情况、行业前景、偿债能力、信用状况等进行了全面评

估,上述担保事项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。 

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，对于上述担保事项中公司为

控股子公司或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，除上市公司公众股以及合营

合同约定外，该控股子公司或参股公司其他股东应按其持股比例

提供相应担保，以确保担保公平、对等。 

上述担保事项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，公司关于本次担保

事项的审批程序合法有效。 

五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
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，实际担保额为人民币 109,545 万

元，港币 254,499 万元。2012 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

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4.4%。2012年度公司

无逾期的担保及涉及诉讼的担保。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； 

（二）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13-2014年度对

控参股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独立意见。 

特此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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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二○一三年三月六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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